承诺书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术局：
本单位 (申请单位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对申报 研发费用补助（高新技术产业10条2.0）扶持资金有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一、充分知悉并自愿遵守《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办法》（穗埔府规〔2020〕4号）及其细则等相关政策及规定。
二、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不存在隐瞒、提供虚假材料、恶意套取资金等情况。
三、扶持资金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对有明确资金用途的，保证扶持资金专款专用，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主动配合做好项目的跟踪管理工作。
四、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本单位为获取扶持资金，自愿放弃相关权利，即自收到扶持资金之日起10年内注册地址不迁离本区、不改变在本区的纳税义务、统计关系不迁离本区、不注销。确因发展需要，本单位重新主张前述权利的，在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前述变更手续之前，应退回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领取的扶持资金。
五、涉及核心研发及管理团队人员奖励的，由我司负责办理代扣代缴手续后，发放给核定的核心技术及管理团队人员，扣税比例按照税务部门规定执行，并承担迟延缴纳、少缴、漏缴所造成的所有责任。
[bookmark: _GoBack]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明悉除须主动退回领取的相关扶持资金外，还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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